附件1
桂林市中医医院药学部制剂包装标签采购项目
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桂林市中医医院药学部制剂包装标签采购项目。
二、项目采购初步需求
[bookmark: _GoBack]供应商应根据我方提供的标签品种清单及数量进行报价，并针对本项目提出的初步技术方案与材料建议。（以下数量均为全年使用量）
	序号
	名称
	规格参数
	数量(张)
	备注

	1
	其他洗剂、软膏剂(2kg)标签
	90x70mm
	50万
	

	2
	200mL制剂标签
	85x60mm
	10万
	

	3
	100mL制剂标签
	80x55mm
	10万
	

	4
	儿科洗剂标签
	150x80mm
	2万
	

	5
	丸剂、胶囊剂标签
	85x50mm
	4万
	

	6
	口服液、颗粒剂标签
	59x35mm
	40万
	

	7
	软膏剂(20g)标签
	3.8*3.8cm
	5万
	圆形

	8
	软膏剂(100g)标签
	6.5x6.5cm
	0.1万
	圆形

	9
	封口证
	2.5x2.5mm
	40万
	圆形

	10
	跌打追风酒标签
	85x60mm
	5万
	


（一）标签内容强制性要求
标签内容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及《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》（局令第24号）等法规的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质量与安全标准
1.印刷质量：文字、图案清晰，无毛刺、无模糊，套印精准。色差ΔE≤2.0（与标准样张比）。
2.材料安全：提供材料的安全性证明文件（如MSDS，符合性声明）。
3.粘合剂：永久性黏胶，剥离后不留残胶，且不因常规贮藏条件（冷藏、常温）而脱落或溢胶。
4.耐抗性：标签应能耐受酒精擦拭、轻微摩擦，信息不脱落。
5.标签需用洁净防潮袋包装，按品种、批号分箱，箱外标识清晰。运输过程需防尘、防潮、防压。
6.每批次需提供出厂检验报告、该批次所用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。
三、资质要求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之规定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。
（二）信誉要求
1.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；
2.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；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或采购包）议价（响应）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，不得转包、分包、外包。

